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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帕瓦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帕瓦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

定，对公司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

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637号），公司首次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359.4557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1.88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1,742,885,617.16元，减除发行费用147,755,573.23元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1,595,130,043.93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2年9月14日出具了天健验〔2022〕483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

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

管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披露的《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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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拟用募集资金

1 年产 4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 125,937.79 125,937.79

2 补充流动资金 25,000.00 25,000.00

合计 150,937.79 150,937.79

三、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的具体情况

（一）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的原因

公司原计划募投项目“年产4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由帕瓦股份在“陶朱街道

建工路与丰北路交叉口东南侧”地块（以下简称“原募投用地”）上建设实施，由

于原募投用地中部分土地因地质条件原因不满足工程建设的用地需求，且总体土

地规模有限，场地使用率已趋于饱和，项目无法全部在原募投用地上实施。公司

于2022年11月22日与浙江兰溪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投资

意向协议（该投资意向协议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生效），该协议约定公司

拟通过全资子公司帕瓦（兰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帕瓦兰溪公司”）

取得位于“浙江省兰溪市经济开发区光膜小镇创新大道以北”地块（以下简称“新

募投用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因此公司计划将“年产4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

拆分为“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和“年产1.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其

中“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在帕瓦股份原募投用地上实施，“年产1.5万

吨三元前驱体项目”在帕瓦兰溪公司拟取得的新募投用地上实施。

（二）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的具体情况

公司拟变更募投项目的实施方式，将“年产4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拆分为“年

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和“年产1.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增加募投项目的实

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修改为由帕瓦股份和帕瓦兰溪公司在原募投用地和新募投用

地上联合实施。具体情况如下：

调整前

后对比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拟用募集资金

（万元）

调整前
年产 4万吨三元

前驱体项目
帕瓦股份

陶朱街道建工路与丰北路

交叉口东南侧
125,937.79

调整后 年产 2.5万吨三 帕瓦股份 陶朱街道建工路与丰北路 78,7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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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驱体项目 交叉口东南侧

年产 1.5万吨三

元前驱体项目
帕瓦兰溪公司

浙江省兰溪市经济开发区

光膜小镇创新大道以北
47,226.97

帕瓦兰溪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帕瓦（兰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81MAC3BBX28U

成立日期 2022年 11月 10日

法定代表人 程磊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兰江街道创新大道 1199号 1号楼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

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工业工程设计服务；环保咨询服务；

科技中介服务；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前后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序号 费用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年产 4万吨三元前

驱体项目（万元）

年产 2.5万吨三元

前驱体项目（万元）

年产 1.5万吨三元

前驱体项目（万元）

1 建设投资 110,937.79 72,948.13 45,654.46

1.1 建筑工程费 28,000.00 17,500.00 10,500.00

1.2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76,794.70 47,999.70 29,490.80

1.3 土地购置费 2,240.00 5,009.00 4,200.00

1.4 工程其他费用 1,000.00 625.00 375.00

1.5 基本预备费 2,903.09 1,814.43 1,088.66

2 铺底流动资金 15,000.00 5,762.69 1,572.51

项目总投资 125,937.79 78,710.82 47,226.97

四、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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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是公司经过综合考虑、

论证了项目实施环境、项目建设进展及后续建设需求，并结合公司自身发展战略

及实际经营需要做出的谨慎决定，项目投入的募集资金总额未发生变化，不会对

募投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当前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本

次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

公司进一步整合内部资源，提升管理及运作效率，有助于公司长远健康发展。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

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为股

东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

方式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的事项，系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求

做出的安排，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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